各班：
为做好同学们的参保工作，保障同学们的权益，请各班转发提醒同学们认真查阅通知，做好以下工作：
1.续保老生（名单见附件1）：于2016年10月18日前（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存入，避免扣款失败）在工商银行学费扣款帐号存入至少183元，学校财务处将委托银行进行批量代扣费。
2. 新参保学生（含2016级全日制本科生（含港澳台学生）及未参加大学生医疗保险本科生老生）。需于2016年9月30日前在学生管理系统中提交医保申请。详见流程见通知第七条。
3. 满足条件的困难学生（免缴费）：需于2016年9月27日前将材料提交至四号楼4217。新生交至吴小菲老师。具体要求见通知第八条。
特别提醒：从去年开始医保局不再受理中途参保，原则上在校生应在就读学校所在地参保。已参保并征得父母同意不在校参保的同学需于9月30日前提交不参保协议书（见附件）至四号楼4217。
 
各学院：
为做好我校本科生参加广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工作，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2017城乡居民医保年度
2017城乡居民医保年度为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二、参保学生
1.新参保学生
（1）2016级全日制本科生（含港澳台学生）。
（2）未参加大学生医疗保险本科生老生。
以上学生需在学生管理系统中提交医保申请。
2.续保老生（名单见附件1）
无需在学生管理系统中提交申请。
三、缴费标准
医疗保险费按年度一次性足额征收，缴费标准为：2017城乡居民医保年度个人缴费标准182元，政府补贴标准436元。
困难学生参加广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广州市医疗救助金全额资助缴交，个人免缴。
四、享受医保待遇时间
成功参加2017医保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成功缴纳个人应缴纳的182元费用，续保老生享受医保待遇时间为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新参保学生享受医保待遇时间为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五、缴费方式
学生缴纳医保费182元/人，本科生使用工商银行学费扣款帐号，学校财务处将根据申报名单和续保名单于2016年10月18日和10月25日委托银行进行批量代扣费。请通知参保新生和续保老生在扣取学费的银行账户里存183元。
六、医保政策宣传
请各学院做好医保政策的宣传工作，具体内容为：《华南理工大学2017医保年度学生参保工作培训课件》（附件2）。
七、参保申请流程
1. 登录学生管理系统，完善学生个人、家庭、银行等基本信息。
2. 在学生管理系统中，选择“医保申请”模块→点击“增加”→学习医保政策→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具体操作可参见《本科生医保申请系统讲解》（附件3）。
所有新参保学生必须于9月30日前在学生管理系用中填报完毕。
八、困难学生（免缴费学生）的资格认证
（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认定为困难学生：
1．持有学生生源所在地民政部门发放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低收入困难家庭证》的学生。证件家庭成员必须有学生本人，其有效期须至2016年12月。
2．持有学生生源所在地残联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残疾等级登记为一、二级的学生；残疾等级为3、4级广州市户籍学生，持证人必须是学生本人，其他人员均不可。
以上证件统称“资助资格证件”。
备注：1. 以上所有证件必须以证件文本为准：①任何村或街道等证明家庭困难的手写材料均无效；②丢失证 件等情况由当地民政局出具的证明无效。
2. 有以上证件但以下情形不列入资助范围：①低保、低收入家庭的相关证件中无学生本人的； ②低保、低收入家庭的相关证件中无学生本人，即使学生提供户口本证明与低保领证人是同一户口的； ③低保证已过期；④没注明具体有效期限的或有效期不到2016年12月的。
（二）困难学生资料的提交
1.困难学生所需提供的资料
资助资格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三份，各学院检验原件，收取复印件三份；资助资格复印件将持证人、含学生本人的家庭成员页及有效期记录页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
2.请各学院严格按上述条件收集、确认困难学生资格证件，在复印件上加盖“此件与原件相符”章、学院公章，并将材料于9月30日前交至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办公室。
九、社保卡或医保卡发放
新生社保卡或医保卡由光大银行制作，通常在十二月中下旬发放；续保老生使用旧社保卡或医保卡。
十、注意事项：
1.续保老生只需告知在扣取学费的银行账户中存183元，无需申报参保资料。
2.上年度未参保的学生可与新生一起办理新参保。
3.港澳台学生录入通行证号码。
4.年度中途医保局网办系统不再受理学生再参保。各学院应务必落实每一位新生以及未参保的老生参保。同时告知参保新生和续保老生在扣取学费的银行账户里存183元。
5.广州市户籍已享受民政资助参保的学生，不能再参保；已参加广州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学生必须落实原单位是否在缴费，如果原工作单位仍在缴费的学生不能再申报办理，如果原单位未缴费的学生则必须回原单位落实停保方能办理再参保。
6.请学院落实不参保的同学在《华南理工大学不参保确认书》（见附件4）上签字，学院留存。
7.对第一次代扣费不成功的同学，各学院应及时认真落实学生核对扣取学费的银行账户信息且存有足够余额（余额须等于或大于183元）。
对银行卡信息不正确的学生，通过校园统一支付平台更改银行卡信息，具体操作及注意事项请查看学校主页右下角的“学费系统”中“系统公告”的《使用说明书》及《“银行卡号修改”相关说明》，确保第二次代扣费成功。咨询电话：87114508
8.退费:已代扣费的低保同学、城职参保同学、公费医疗同学以及其他各种需要退费的同学，须待学校参保工作完成后由学校财务处统一退费。
9.其他：新生使用新制社保卡或医保卡；学校续保老生使用旧社保卡或医保卡；入校前曾参加过广州市城镇职工医保的同学用回原单位发放的医保卡或社保卡，参加过城乡居民医保的同学用回原学校发放的医保卡或社保卡。
   附件1：2017医保年度本科生老续保名单.xlsx
   附件2：华南理工大学2017年度学生医保动员暨培训课件.pptx
   附件3：本科生医保申请系统讲解-2016.pptx
   附件4：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不参保确认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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